
 

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 

地方機關提報階段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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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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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帳號註冊 

1.在首頁點選[註冊]
進入註冊畫面 

2.輸入申請號碼並
按[下一步]可輸入
註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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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帳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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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寫上方的基本資料 

2.選擇註冊的角色 



一、帳號註冊 

選擇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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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帳號註冊 

選擇註冊的單位（公所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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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帳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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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主管類別（縣市政府） 



二、提報作業流程 

縣府業管人員
˙A1
˙A1
˙A1

縣府業管人員
˙C2
˙C2
˙C2

縣府業管人員
˙G1
˙G1
˙G1

提報

提報

縣府
業管管理員

A1

縣府
業管管理員

C2

縣府
業管管理員

G1

提報

縣
府
管
理
員

提報

提報

提報

地方
提報人員

鄉鎮(市/區)
公所、學校
或其他所屬
機關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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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報作業流程 

人員屬性 機關 應辦事項 

地方提報人
員 

公所、學校、
其他縣轄機
關 

新增復建工程案件，提送至縣市政府業管
人員。 

縣市政府業
管人員 

縣市政府 複查並修正地方提報人員所送之復建工程
案件資料，亦可新增案件。 

縣市政府業
管管理員 

縣市政府 確認該工程類別提報資料內容無誤，排定
優先順序後，整批提送至縣市政府管理人
員。 

縣市政府管
理人員 

縣市政府 確認收到各工程類別業管管理員提送之復
建工程案件資料後，整批提送至中央機關
業管人員。（無案件編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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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提報人員 

提報 



三、地方提報人員-登入系統 

1.按右上方之[登入]
進入系統登入畫面 

2.輸入[帳號]與[密碼]即可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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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新增案件 

1.登入後點選[災後復
建提報] 

2.選擇要申請之
災害專案 

3.按[新增]建立復
建工程案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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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新增案件 

2.依據「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
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所訂定之條件逐項確認是否符
合中央補助條件 

1.輸入[工程代碼]、[復
建工程名稱]、[災害發
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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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新增案件 

4.輸入完成請按[下一步] 

2.選擇[危險程度] 

3.進行文字之說明 

1.輸入[災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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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新增案件 

1.輸入破壞
模式與致災
原因，若選
其他則以文
字說明 

2.輸入完成按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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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新增工區 

進入各工區復建計畫輸入
畫面，按[新增]可新增一
筆工區復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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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工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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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工區所處位置
(鄉/鎮/市/區及村/里) 
以及附近顯著目標 

3.其他現地資料（土石
流、林班地、重複致災） 

2.輸入XY座標（可直
接在地圖中點2下，
系統自動帶出座標） 



三、地方提報人員-工區資料 

2.填寫「現況（原保
護形式）」、「災損
情形」、「成因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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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第二部份 



三、地方提報人員-上傳照片 

2.點選[新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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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第三部份 



三、地方提報人員-上傳照片 

點選[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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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上傳照片 

2.選擇要上傳之照片
並按[開啟]後上傳檔
案 

1.選擇要上傳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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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上傳照片 

進度100％表示照片上傳成功，若
照片有誤亦可[移除]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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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復建計畫 

23 

1.點選第四部份 

2.點選[新增工程項目] 



三、地方提報人員-復建計畫 

1.輸入復建項目、單
位、單價與備註，複
價則由系統自行算出 

初估經費由系統根
據輸入之工項、數量
及單價，自動加總 

2.按[確定]，如
需新增其他工項，
請確定後再點[新
增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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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填寫工區資料 

1.概念設計示意圖說
點選[新增圖片]上傳圖
片檔 3.確認每一工區

四部分資料皆完
成後，按[儲存] 

2.填寫[其他補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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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新增工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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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後如需新增第2工區，
點[新增工區]，重複前
述資料填報作業 



三、地方提報人員-刪除工區 

如要刪除工區資
料，點選紅色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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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預覽案件 

完成後按[預覽提報
內容]將跳出視窗顯
示所有提報內容 

若要刪除案件，可以按[刪除
此工程]，則本案將顯示為已
刪除，且無法作任何更動 
(建議可以直接將資料修改為
別的工程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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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預覽案件 

1.若同一案件需增
加另一工區，請按
[關閉]回前畫面 

2.回到前畫面，
點選[新增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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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送出案件 

可列印預覽之資訊 

按[完成並確認本工程
提報]將案件送至縣市
政府業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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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提報人員-修改案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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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件未送至機關管理員
前，點選案件名稱，即可
進入編輯畫面(作業程序
如前) 

案件列表畫面中的篩
選條件可協助快速尋
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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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業管人員 

複查 



四、縣市業管人員-複查案件 

1. 登入系統，
點選[災後復
建提報] 

3.點選擬審核或修
改之案件 

2.點選擬申請的颱風 

在地方管理員限定
期限前可新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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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市業管人員-複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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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案件基本
資料畫面，確認
相關資訊 



四、縣市業管人員-複查案件 

若有修改經確認後，
按[儲存]將此工區資
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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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市業管人員-刪除工區 

如要刪除工區資
料，點選紅色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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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市業管人員-刪除工程 

若要刪除案件，可以按[刪除
此工程]，則本案將顯示為已
刪除，且無法作任何更動 
(建議可以直接將資料修改為
別的工程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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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市業管人員-複查案件 

若確認資料輸入完成則
可按[預覽提報內容]檢
視完整工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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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市業管人員-複查案件 

1.按”列印”可列印此檢視
之內容 
2.按”完成並確認本工程提
報”可將此工程傳送到縣市
政府彙整單位 縣市業管人員可[列印]

或[關閉]，無須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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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市業管人員-複查案件 

點選[災後復建提報]即可
回到案件清單頁面，繼續
複查其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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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業管管理員 

排序送出 



五、縣市業管管理員-複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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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業管管理員和業
管人員皆可點選案件
進行審核或修改 



五、縣市業管管理員-排序送出 

業管管理員登入後
點選[業管單位管理
員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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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市業管管理員-排序送出 

可按[依照目前排序產生序號]
由系統自動產生序號，或是
按[自訂排序]自行給予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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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市業管管理員-排序送出 

2.系統會依目前之排
序而產生序號 

3.確認後點選[送出]，
送出後案件無法再編輯。 

1.選擇[依目前排序產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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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市業管管理員-排序送出 

選擇[自訂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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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市業管管理員-排序送出 

1.自行輸入優先順序 

2.確認後點選[確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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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市業管管理員-輸出報表 

點選[Excel圖形]可將
資料匯出成統計表（各
層級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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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市業管管理員-輸出報表 

單位：(千元)

初步查估結果

鄉(鎮市) 村(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復建工程內容及

數量單價
復建經費 建議經費 審查意見 X座標 Y座標 座標系統

松山區 松山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T型橋樑 (元

/M2): 1000000

* 2 = 2000000

版橋 (元/M2):

2000000 * 3 =

6000000

預力橋樑 (元

/M2): 3000000

* 3 = 9000000

304962 2772607 TWD-67 否

松山區 松山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T型橋樑 (元

/M2): 1000000

* 5 = 5000000

紐澤西護欄 (元

/M): 10000 *

1000 =

10000000

306115 2772267 TWD-67 否

製表單位承辦人 製表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3790000

00A
A1 002

災後復建測試用

工程
15,000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複查結果 審查機關意見災害地點
復建工程名稱

3790000

00A
A1 001

災後復建測試用

工程2
17,000

優先

順序

工程

代碼

合計

臺北市政府 99年 測試專用颱風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總表

衛星定位 是否重

複致災

機關代

碼

工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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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機關管理員 

管理及提報 



六、縣市機關管理員-設定新增期限 

51 

機關管理員得設定府
內之提報期限，逾該
期限後其他使用者無
法新增案件 



六、縣市機關管理員-提報中央 

確認所有提報案件皆
送至此階段後，按[地
方管理員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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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縣市機關管理員-提報中央 

如有類別需再修正，按
[案件退回]將該類別退
回至業務單位編輯 



六、縣市機關管理員-提報中央 

再次確認後，按
[提報]，將案件送
出至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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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縣市機關管理員-輸出報表 

點選[Excel圖形]可將
資料匯出成統計表（各
層級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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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縣市機關管理員-輸出報表 



六、縣市機關管理員-輸出報表 

單位：(千元)

初步查估結果

鄉(鎮市) 村(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復建工程內容及

數量單價
復建經費 建議經費 審查意見 X座標 Y座標 座標系統

松山區 松山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T型橋樑 (元

/M2): 1000000

* 2 = 2000000

版橋 (元/M2):

2000000 * 3 =

6000000

預力橋樑 (元

/M2): 3000000

* 3 = 9000000

304962 2772607 TWD-67 否

松山區 松山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T型橋樑 (元

/M2): 1000000

* 5 = 5000000

紐澤西護欄 (元

/M): 10000 *

1000 =

10000000

306115 2772267 TWD-67 否

製表單位承辦人 製表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3790000

00A
A1 002

災後復建測試用

工程
15,000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複查結果 審查機關意見災害地點
復建工程名稱

3790000

00A
A1 001

災後復建測試用

工程2
17,000

優先

順序

工程

代碼

合計

臺北市政府 99年 測試專用颱風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總表

衛星定位 是否重

複致災

機關代

碼

工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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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所上傳的照片或示意圖
有檔案大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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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按右鍵，選擇[開啟檔
案]-[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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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點選[檢視]-[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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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可看到所有資料
夾中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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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選取需要縮小圖片後，
點選[圖片]-[壓縮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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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縮圖」操作說明 

1.先選擇[壓縮
用途]為[文件] 

2.按[確定]即可將
檔案壓縮成可上傳
的大小 

3.壓縮完按
[儲存]，將
檔案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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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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